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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公文處理注意事項 

 

 

一、公文簽核及撰寫 

1. 本校常見公文類別及使用條件： 

(1)簽(大簽)：以「主旨」、「說明」、「擬辦」三段落撰寫，用於

案情較複雜之案件，需敘明案由、規劃辦理方式，並明列

請示及擬辦事項。 

(2)函(書函、公告、令等公文書)：須對外發布或行文回復，依

照案件性質擇簽稿併陳、以稿代簽或先簽後稿程序簽辦。 

(3)簡簽(小簽、便簽)：用於案情單純之案件，逕以條列式

(一、二、三…)說明案由及請示事項。 

(4)角簽：逕於來函上簽擬辦意見，僅運用於同時符合 3 項條

件之案件 1.存查或副知性質、2.來函頁面有足夠簽辦及核

章空間、3.無須會辦及送陳至第一層決行。 

2. 簽稿會核單：會辦單位 2 個以上請於系統產出簽稿會核單，供

受會單位表示意見。 

3. 密件公文：採紙本方式辦理，使用黃色卷宗並以信封袋封裝，

應訂解密條件。 

4. 撰寫文件份數及金額，數字請依以下列方式陳列： 

(1)「檢陳本校○○○經費請領表一式 3份及領據 1紙，請鑒核惠

撥。」 

(2) 「有關本校○○○工程計畫補助款，繳回新臺幣(以下同)40

萬 4,200 元整領據 1 紙，請鑒核惠撥。」依 0000 函，編列

之其他工程項目內增加 1 萬 2,770 元，及設計及監造服務

費用增加約 6,200 元，合計 1 萬 8,970 元整，應辦理繳回。 

5. 自 104 年 3 月 25 日起，公文製作期望、目的及稱謂用語無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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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抬(空格)。例如：正確寫法「請查照」、「陳請核示」、「依鈞

部」/常見錯誤「請 查照」、「陳請 核示」、「依 鈞部」。 

 

二、公文流程及遞送 

1. 上級機關(含教育部及補助單位)來函須簽陳依分層負責由各層

級主管核定，承辦人請勿自行存查。 

2. 簽及函稿陳核請檢附辦理依據(來函、法規、計畫書、契約書

等)，供核稿人員參考。 

3. 陳核到秘書室的公文，線上簽核流程最後一關請設定「(電子)

送秘書室專委」，紙本公文請設定「(紙本)送秘書室登記桌」。 

4. 文書組設置各單位之信箱供每日郵件放置之用，公文辦理具時

效性者，請將紙本公文直接傳遞至會辦或陳核單位，請勿直接

放置於文書組信箱交換，以避免公文遺失或疏漏責任。 

5. 紙本文及線上公文，都請確實在公文系統設定流程，包含會辦

單位，以確實掌握公文流程進度。 

6. 單位主管依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決行的公文，請務必蓋「賦予

決行」或「代為決行」章。 

7. 陳核或會辦的過程中，有退件回到承辦人的情況，請承辦人送

出前再次確認設定會辦單位流程，以免會產生漏會部分單位直

接陳到秘書室的情況，導致延誤辦理時間。 

8. 電子發文決行回承辦人後，請清稿後再送繕發文，若未清稿則

系統無法轉檔，文書組則需要退回請承辦人清稿。 

9. 請落實公文代理人制度，定期於公文系統維護代理人，或於請

假、因公出差前確實設定代理人(公文系統具多身分機制，因

此未能與人事差勤系統代理人勾稽)，至少設定 2 位以上代理

人，避免第 1 順位代理人同時請假至公文未即時處理(代理人

維護操作方式詳見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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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文時效管制 

1. 《國立體育大學文書處理要點》已於 114年 9月 23日經行政

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公布實施，本要點第 18 至 23 點、27 

至 28 點，明定公文時效、展延與考核之規範，請同仁務必注

意公文辦理時效。 

2. 文書組每週產製「逾期未辦畢公文清單」通知承辦人，如連續

逾期兩週，即印製「逾期公文稽催單」，請承辦單位書面說

明，嚴重逾期且無正當理由者，將列入年度考核或議處。 

3. 限期處理公文： 

(1)來文已明確說明應回復、辦理期限者(例如：「請於文到○○

日內函復」或「請於○月○日前函復」)，列為限期處理案

件，均送陳至第一層核判，避免先存後辦至延誤時程。 

(2)中央機關補助計畫相關函文(包含補助規定、申請通知等)，

屬限期處理公文，送陳至第一層核判，以通盤檢視本校需

求並依限提報。 

4. 公文結案時間：存查案件為登記桌「存查登錄」，發文案件為

「送繕發文」為準。請於長官核決後儘快發文或歸檔，避免公

文逾期。 

5. 公文展期申請：請於屆限辦期限前申請，逾限辦期限之公文不

得展期；7 日(含)以下公文展期由一級單位主管核准、第 8 日

以上由主任秘書核准。 

 

四、發文注意事項 

1. 發文前(已決行回承辦之公文) ，請確實檢視核對公文及附件，

函稿內容若有修改，應先清稿後再點送繕發文。 

2. 發文前請檢視受文者資訊（如紙本發文需地址、電子發文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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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師長需填 email），附件應完整檢附。 

3. 發文函稿如有附件者，發文附件欄請註明「如主旨」或「如說

明○」，無須逐一列明。 

4. 函稿轉檔為線上簽核後所看到的發文附件係經轉檔降低解析度

供陳核時瀏覽之用，若屬需逐級核章後發文的附件，請勿使用

電子公文處理。 

5. 紙本辦理的函稿，若發文副本要含附件，請承辦人於決行後將

發文附件掃描夾帶進系統，避免發文疏漏。 

6. 發文副本均不含附件，如需提供副本受文者附件，請於副本機

關加上「含附件」。 

 

五、電子公文原則 

1. 為減省公務郵資並減少紙張浪費，除必要情況（附件需用印、

需寄送實體附件、密件）外，公文簽核請使用線上簽核辦理。 

2. 為有效推行公文線上簽核作業，公文簽核除保存年限 10 年以

上，或是有附件必須以紙本陳核者外，未使用線上簽核者，秘

書室將予退件請您改以線上簽核方式辦理。 

 

六、公文簽核系統操作手冊 

請多加運用公文簽核系統操作手冊，或撥打文書組分機 1162

諮詢，將有專人為您說明。 

 


